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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投资法律热点问题 

地方投资优惠政策全面清理 或对既存投资协议网开一面 
 

2014 年 11 月 27 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清理规

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4]62 号）（以

下简称“国务院通知”）。2014 年 12 月 22 日，财政

部下发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

政策决策部署若干事项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4]415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财政部通知”）。上述两个通知掀

开了新一轮清理整顿不合规地方投资优惠政策的

序幕。 

一、 历史上的历次清理整顿 

对于地方政府以“变相减税”为核心的投资优

惠政策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斗法自“分税制”

改革之后几乎从未停息。除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

局单独或联合就此发布的十几个通知和报告之外，

下述三个国务院颁布的通知一般被认为具有标志

性的意义。 

1998 年 3 月 12 日，国务院颁发了《关于加强

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国发[1998]4

号），强调中央税、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

集中在中央，各地区、各部门不得越权批准减免税

收、缓缴税和豁免欠税。  

2000 年 1 月 11 日，国务院颁发了《关于纠正

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

[2000]2 号），进一步明确，先征后返政策作为减免

税收的一种形式，审批权限属于国务院，各级地方

人民政府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。 

2002 年 1 月 16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《关

于对部分地区违规制定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问

题的通报》（国办发[2002]5 号），列举了国发

[2000]2 号文实施后各地仍然存在的先征后返等违

规政策及其查处情况。 

此后的十余年间，尽管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仍时

有文件出台，但国务院几乎再未公开发文就先征后

返、税收地方留成补贴等变相减免税政策进行大规

模的清理整顿。尽管上述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仍然具

有法律效力，但根据这一期间我们的咨询，财政部

曾坦率地表示，对地方政府以减免税为实质核心的

投资优惠政策，法律上禁止，但实践中他们无力查

处。 

经济发展实践也为财政部的上述态度做了生

动的注脚：本世纪初十余年间的所谓“县域竞争”，

被张五常等经济学家解读为中国宏观经济蓬勃发

展的内生动因。而以地方财政留成为杠杆撬动规模

更大的投资，无疑是上述县域竞争的手段之一。 

2015 年 4月 28日 



  2

二、 本轮清理规范的特别之处 

但是 2014 年底开始的本轮清理规范则来势汹

汹不同以往。 

从宏观环境看，全球“金融风暴”之后的“四

万亿”投资，带动了地方政府狂飙突进式的投资大

跃进。自三年前开始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以

及被地方融资平台绑架的银行体系潜在坏账，逐渐

被境内外诸多主流财经媒体公推为具有全球系统

性影响的潜在金融风险之一。 

从中央政府对地方负债的态度来看，从《预算

法》修订到地方债发行，从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

到每省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组建批量处置不良资产

的“国家队”，从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到财政部、

发改委竞相发文搅热 PPP 概念，中央政府通过一套

组合拳力图化解和防范地方财政风险的逻辑清晰、

思路明确。 

从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来看，重视“划

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”。主张“凡属市场能发挥作

用的，财税等优惠政策要逐步退出；凡属市场不能

有效发挥作用的，政府包括公共财政等要主动补

位”
1
。 

从新一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看，几年下来的反

腐风暴和“八项规定”的令行禁止，几乎让大部分

中国人都相信，只要是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要做的

事，就一定能做成。 

目前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积聚，中央政府希望多

措并举将此一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降至最

低。旧伤能否痊愈尚未可知，岂能再添新的出血

点？这种朴素的逻辑加之中央政府今非昔比的执

行和控制能力，令我们对此次整顿的严肃性及其执

行效果的预测，有与以往不同的评估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2014年9月26日发布的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。 

从国务院通知及财政部通知的行文来看，本次

清理规范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及国家部门违规制定

的、施惠于特定企业及其投资者或管理者的优惠或

补贴政策。就规范内容而言，要求统一税收政策制

定权限，规范非税收入管理，严格财政支出管控。

要求地方政府坚决取缔违规制定的，与企业税收或

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（包括先征后返、列

收列支、财政奖励、以代缴或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

出让收入等）。对于其他优惠政策（如承担企业社

会保险等经营成本、给予企业电价水价优惠等），

通知要求逐步进行规范。 

从工作安排来看，清理措施具体、时间节点明

确。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一

律停止执行；没有法律法规障碍的优惠政策，确需

保留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报财政部审核汇总后专题

请示国务院批准。省级以下财政部门需会同税务部

门开展专项清理，认真排查各类投资优惠政策（特

别是与企业签订的合同、备忘录等），报本级人民

政府批准后，报上级财政部门备案。到 2015 年 3

月，各省排查工作基本结束，由财政部汇总上报国

务院。 

三、 执行与反弹 

不出所料，从去年12月开始，新项目的投资协

议和既有协议项下未及履行的财政补贴或返还基本

停摆。一般而言，投资协议项下的财政补贴或返还

多以12月31日作为年度结算的基准日。两个通知出

台的时机导致今年年初大量投资协议项下的年度返

还无法按时兑付。各个地方政府也基本上对事态持

观望态度。 

今年3月份的“两会”上，有来自中西部省份的

大人代表和政协委员抱怨，相较东部而言本来就先

天不足的招商引资工作因为相关整顿而更加步履维

艰，因此公开吁请李克强总理重新评估相关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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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投资协议中止执行，一些外国投资者也对中国

地方政府的合同信用提出质疑。 

在这些压力和反弹之下，依据近期我们从客户

处得到的消息，财政部很可能已经下发了一份内部

文件，指示除违反法律法规的以外，各地已经出台

的优惠政策原则上不变，可在规定期限或地方政府

自行设立的“过渡期”内继续执行。就此，我们的

一些客户已经从市县一级政府或其财政部门收到了

口头传达的中央下一步工作“基本思路”。 

鉴于相关通知可能为政府内部保密文件，我们

不会尝试取得也无法获知其原文，因此无法对上述

消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加以验证。建议有相关需求

的客户直接向与之签订投资协议或备忘录的地方政

府进行求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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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圣杰  律  师  电话：86-10 8519 1209  邮箱地址：lishj@junhe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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